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186號

原      告  康毓萱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  人  張浚泓律師

被      告  劉春玲   

訴訟代理人  張景琴律師

            趙若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關係條例）

並未規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民事事件管轄權，

則就具體事件，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應類推適用我國民事

訴訟法管轄之規定。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

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因侵權

行為涉訟者」，包括本於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訴訟。至

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

皆屬之，即除實行行為地外，結果發生地亦包括在內。又按

兩岸關係條例係為規範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

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定，兩岸關係條例第1條可資參

照。而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

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

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

之。為兩岸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第50條所明定。查本件

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此觀卷附鄭慶章之戶籍謄本、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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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

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內字第277號公證書即明。又原

告主張訴外人即其配偶鄭慶章與被告間有後述侵害原告配偶

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對被告之本件請求，核屬因侵權行為涉訟，且依原告主張被

告、鄭慶章之侵權行為地亦兼括在臺中市大甲區。依前開說

明，本件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有

管轄權，並依上開兩岸條例第50條之規定，本件準據法應依

中華民國之法律。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鄭慶章於民國82年3月26日在大陸

地區福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

外人康誌龍，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原

告曾與鄭慶章在臺定居數年，其後二人為經營事業，乃約定

由原告攜子康誌龍返回大陸地區定居操持公司事務，鄭慶章

則留臺處理接洽業務，並以每月一次之頻率往返臺灣、大陸

地區，惟鄭慶章自109年起無故未再至大陸地區與原告及康

誌龍團聚。原告、鄭慶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知悉鄭慶

章為有配偶之人，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

被告、鄭慶章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出遊、性

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侵害原告配偶身

分法益（即原告基於鄭慶章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下同）而

情節重大之行為，期間鄭慶章甚且將其於106年3月15日拍賣

取得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

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合

稱系爭房地)贈與被告，在鄭慶章贈與系爭房地前之租金收

入亦交由被告收取，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被告對原告

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

(下同)50萬元。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賠償原告50萬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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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與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雖有逾越一般社

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並自103年6月至110年5月同

居，期間曾數次出遊及發生性行為。然被告主觀上認為鄭慶

章係已離婚之人，被告並無認知原告、鄭慶章間婚姻關係仍

存在之主觀歸責事由。

　㈡再者，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出資97萬元、鄭慶章出資406,000

元，共同於106年3月8日法院拍賣程序中拍定購入，因故先

將系爭房地登記在鄭慶章名下，後於111年間，被告與鄭慶

章以400,000元達成共識即由被告陸續匯款給付共40萬元予

鄭慶章，鄭慶章乃同意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

告，又當時鄭慶章向被告表示形式上以「贈與」為登記名義

辦理移轉登記可以節稅，被告乃同意由鄭慶章於111年3月16

日以「贈與」名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告名下，

然實質上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先出資97萬元，後又將40萬元給

付給鄭慶章，是屬自行出資有償購買，並非原告所指係由鄭

慶章贈與被告，且被告與鄭慶章亦因系爭房地交惡，終致分

手。

　㈢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⒉如受不利益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下列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

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

內字第277號、（2015）漳證民內字第1167號公證書、鄭慶

章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原證2、3、4），並有內政部移

民署113年8月27日復本院函附原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在卷

可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⒈訴外人鄭慶章先前有另一配偶即訴外人張玉珠，鄭慶章、張

玉珠已離婚。鄭慶章並於82年3月26日與原告在大陸地區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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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外人康

誌龍，被告、鄭慶章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

原告、鄭慶章迄今仍為夫妻關係。

　⒉原告自101年1月1日起至113年8月25日止之該段期間，僅於1

12年12月25日入境臺灣地區、於同年月28日出境。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

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

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

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

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

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

台上字第3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

旨）。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

止之該段期間，其等二人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

之出遊、性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行

為，被告固不否認其於該段期間與鄭慶章有為該等行為之客

觀事實，惟以前詞置辯。且查：

　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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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

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

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準此，基於婚姻關係而生之配偶身分法益，亦屬

應受保護之法益，倘配偶之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之行為，

該行為若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且情

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同侵害配偶身分

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配偶，自

得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賠償。又共同侵權行為，

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

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

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換言之，就本件而言，被告、鄭慶章

須為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始足當之

（即原告之本件主張若有理由，被告、鄭慶章對原告須負共

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其中一人賠償原告後，被

告、鄭慶章內部間就該連帶債務亦有求償權問題），先予敘

明。

　⒉原告於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並無入境臺灣

地區，且鄭慶章先前另有與他人離婚之情形乙節，有如前

述。又被告之子即證人丙○○（92年次）大約就讀小學五年

級期間，鄭慶章在其臺中市大甲區住處曾提及其之前有段婚

姻，但已經離婚了，鄭慶章有單獨向證人丙○○講過此事，

鄭慶章於證人丙○○及其哥哥、弟弟、媽媽（即被告）均在

場時亦有講過此事，鄭慶章並說其可以來照顧被告及證人丙

○○等三個孩子，被告亦曾向證人丙○○提及鄭慶章前面有

兩任老婆，都已經離婚；證人丙○○原來係反對被告與鄭慶

章交往，後來鄭慶章確實蠻照顧證人丙○○等家人，有減輕

被告負擔，證人丙○○對鄭慶章有好感並曾向鄭慶章問及為

什麼不要跟被告結婚，鄭慶章向證人丙○○說如果結婚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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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被告原來之家庭補助就無法申請；被告、鄭慶章交往

期間，被告晚上會帶證人丙○○的弟弟到鄭慶章家睡，證人

丙○○則於每週六、日晚上會至鄭慶章家吃飯聊天，從被

告、鄭慶章交往初期到分手，證人丙○○沒有在鄭慶章家看

過任何女性或者女性用品，證人丙○○的弟弟也沒有說過有

在鄭慶章家看過任何女性或非被告所有之女性用品等情，業

據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在卷。衡諸被告、鄭慶章前

揭交往期間，原告未曾入境臺灣地區，鄭慶章先前確有離婚

紀錄，再佐以證人丙○○前揭親自見聞鄭慶章與被告交往之

過程，依證人丙○○當時之年齡、記憶深刻之原因、情緒感

受轉折過程，核與常情相符，堪認證人丙○○前揭證言應屬

非虛，堪予憑採。則鄭慶章乃以已離婚者之身分形象與被告

交往，進而博得被告及被告兒子好感，融入被告母子之生

活，應堪認定。於此情形，倘認被告知悉原告、鄭慶章間婚

姻關係仍繼續存在而具故意或過失等主觀歸責事由，尚屬速

斷，自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⒊至於鄭慶章之友人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我曾

經在鄭慶章大甲的家，我送東西去之後，會在那裡泡茶，我

有問鄭慶章說這次去大陸，是否也要去漳州你老婆那邊嗎，

鄭慶章說對，這次行程也會回漳州，乙○○也在場，這件事

情也很久，至少為7、8年前，上述的情形，至少有兩次；我

有看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就坐

在那邊聊天，這樣的情形有1、2次，這兩次大約都與現在相

隔約7、8、9年前的事等語。惟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同

時結證：鄭慶章跟我說原告是鄭慶章的老婆，距離現在差不

多有10幾年前的事；我最後一次是在鄭慶章大甲的家看過康

小姐，距離現在至少有超過15年，沒有再看過原告；我沒有

看過原告後，鄭慶章跟我說他安排原告回大陸漳州做業務，

所以原告就沒有在台灣，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幾年

了；我看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聊

天的時候，是聊生活及新聞這些事情，我在的時候，沒有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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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鄭慶章在大陸的老婆；我認識被告大約有8 、9年時間，

我要拿東西到鄭慶章的家請他加工，在鄭慶章家裡，鄭慶章

介紹我認識被告，鄭慶章有說被告都住在鄭慶章家，被告的

兒子也住在鄭慶章家，鄭慶章說他出國不在，我要送東西到

鄭慶章家，由被告收，被告會處理，鄭慶章有說他跟被告同

居；我沒有主動問過鄭慶章與原告的婚姻狀況為何，朋友之

間不會去問家務事，我剛才所述鄭慶章有提過他跟原告的婚

姻還是存在的，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年；鄭慶章有

跟我說他與被告一起去大陸廣東湛江，那是被告的老家，鄭

慶章沒有跟我說他會去漳州，鄭慶章只有跟我說，如果時間

可以，可能會到被告老家外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被告是否

知悉鄭慶章在大陸有配偶，我沒有問過這件事等語明確，顯

難依此逕認被告對於原告、鄭慶章間仍有婚姻關係乙節具有

認知。是證人甲○○前揭證言，無從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憑

據。

　⒋此外，原告對於被告、鄭慶章確有共同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

益行為而情節重大之有利於己事實，復未提出確切證據證明

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對被告之本件

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

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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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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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186號
原      告  康毓萱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  人  張浚泓律師
被      告  劉春玲    
訴訟代理人  張景琴律師
            趙若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關係條例）並未規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民事事件管轄權，則就具體事件，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應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管轄之規定。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包括本於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訴訟。至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即除實行行為地外，結果發生地亦包括在內。又按兩岸關係條例係為規範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定，兩岸關係條例第1條可資參照。而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之。為兩岸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第50條所明定。查本件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此觀卷附鄭慶章之戶籍謄本、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內字第277號公證書即明。又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其配偶鄭慶章與被告間有後述侵害原告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告之本件請求，核屬因侵權行為涉訟，且依原告主張被告、鄭慶章之侵權行為地亦兼括在臺中市大甲區。依前開說明，本件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並依上開兩岸條例第50條之規定，本件準據法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鄭慶章於民國82年3月26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外人康誌龍，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原告曾與鄭慶章在臺定居數年，其後二人為經營事業，乃約定由原告攜子康誌龍返回大陸地區定居操持公司事務，鄭慶章則留臺處理接洽業務，並以每月一次之頻率往返臺灣、大陸地區，惟鄭慶章自109年起無故未再至大陸地區與原告及康誌龍團聚。原告、鄭慶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知悉鄭慶章為有配偶之人，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被告、鄭慶章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出遊、性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即原告基於鄭慶章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下同）而情節重大之行為，期間鄭慶章甚且將其於106年3月15日拍賣取得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贈與被告，在鄭慶章贈與系爭房地前之租金收入亦交由被告收取，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被告對原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50萬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與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雖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並自103年6月至110年5月同居，期間曾數次出遊及發生性行為。然被告主觀上認為鄭慶章係已離婚之人，被告並無認知原告、鄭慶章間婚姻關係仍存在之主觀歸責事由。
　㈡再者，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出資97萬元、鄭慶章出資406,000元，共同於106年3月8日法院拍賣程序中拍定購入，因故先將系爭房地登記在鄭慶章名下，後於111年間，被告與鄭慶章以400,000元達成共識即由被告陸續匯款給付共40萬元予鄭慶章，鄭慶章乃同意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又當時鄭慶章向被告表示形式上以「贈與」為登記名義辦理移轉登記可以節稅，被告乃同意由鄭慶章於111年3月16日以「贈與」名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告名下，然實質上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先出資97萬元，後又將40萬元給付給鄭慶章，是屬自行出資有償購買，並非原告所指係由鄭慶章贈與被告，且被告與鄭慶章亦因系爭房地交惡，終致分手。
　㈢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下列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內字第277號、（2015）漳證民內字第1167號公證書、鄭慶章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原證2、3、4），並有內政部移民署113年8月27日復本院函附原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在卷可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⒈訴外人鄭慶章先前有另一配偶即訴外人張玉珠，鄭慶章、張玉珠已離婚。鄭慶章並於82年3月26日與原告在大陸地區福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外人康誌龍，被告、鄭慶章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原告、鄭慶章迄今仍為夫妻關係。
　⒉原告自101年1月1日起至113年8月25日止之該段期間，僅於112年12月25日入境臺灣地區、於同年月28日出境。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其等二人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出遊、性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行為，被告固不否認其於該段期間與鄭慶章有為該等行為之客觀事實，惟以前詞置辯。且查：
　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基於婚姻關係而生之配偶身分法益，亦屬應受保護之法益，倘配偶之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之行為，該行為若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且情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同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配偶，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賠償。又共同侵權行為，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換言之，就本件而言，被告、鄭慶章須為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始足當之（即原告之本件主張若有理由，被告、鄭慶章對原告須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其中一人賠償原告後，被告、鄭慶章內部間就該連帶債務亦有求償權問題），先予敘明。
　⒉原告於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並無入境臺灣地區，且鄭慶章先前另有與他人離婚之情形乙節，有如前述。又被告之子即證人丙○○（92年次）大約就讀小學五年級期間，鄭慶章在其臺中市大甲區住處曾提及其之前有段婚姻，但已經離婚了，鄭慶章有單獨向證人丙○○講過此事，鄭慶章於證人丙○○及其哥哥、弟弟、媽媽（即被告）均在場時亦有講過此事，鄭慶章並說其可以來照顧被告及證人丙○○等三個孩子，被告亦曾向證人丙○○提及鄭慶章前面有兩任老婆，都已經離婚；證人丙○○原來係反對被告與鄭慶章交往，後來鄭慶章確實蠻照顧證人丙○○等家人，有減輕被告負擔，證人丙○○對鄭慶章有好感並曾向鄭慶章問及為什麼不要跟被告結婚，鄭慶章向證人丙○○說如果結婚會很麻煩，被告原來之家庭補助就無法申請；被告、鄭慶章交往期間，被告晚上會帶證人丙○○的弟弟到鄭慶章家睡，證人丙○○則於每週六、日晚上會至鄭慶章家吃飯聊天，從被告、鄭慶章交往初期到分手，證人丙○○沒有在鄭慶章家看過任何女性或者女性用品，證人丙○○的弟弟也沒有說過有在鄭慶章家看過任何女性或非被告所有之女性用品等情，業據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在卷。衡諸被告、鄭慶章前揭交往期間，原告未曾入境臺灣地區，鄭慶章先前確有離婚紀錄，再佐以證人丙○○前揭親自見聞鄭慶章與被告交往之過程，依證人丙○○當時之年齡、記憶深刻之原因、情緒感受轉折過程，核與常情相符，堪認證人丙○○前揭證言應屬非虛，堪予憑採。則鄭慶章乃以已離婚者之身分形象與被告交往，進而博得被告及被告兒子好感，融入被告母子之生活，應堪認定。於此情形，倘認被告知悉原告、鄭慶章間婚姻關係仍繼續存在而具故意或過失等主觀歸責事由，尚屬速斷，自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⒊至於鄭慶章之友人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我曾經在鄭慶章大甲的家，我送東西去之後，會在那裡泡茶，我有問鄭慶章說這次去大陸，是否也要去漳州你老婆那邊嗎，鄭慶章說對，這次行程也會回漳州，乙○○也在場，這件事情也很久，至少為7、8年前，上述的情形，至少有兩次；我有看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就坐在那邊聊天，這樣的情形有1、2次，這兩次大約都與現在相隔約7、8、9年前的事等語。惟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同 時結證：鄭慶章跟我說原告是鄭慶章的老婆，距離現在差不多有10幾年前的事；我最後一次是在鄭慶章大甲的家看過康小姐，距離現在至少有超過15年，沒有再看過原告；我沒有看過原告後，鄭慶章跟我說他安排原告回大陸漳州做業務，所以原告就沒有在台灣，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幾年了；我看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聊天的時候，是聊生活及新聞這些事情，我在的時候，沒有聊過鄭慶章在大陸的老婆；我認識被告大約有8 、9年時間，我要拿東西到鄭慶章的家請他加工，在鄭慶章家裡，鄭慶章介紹我認識被告，鄭慶章有說被告都住在鄭慶章家，被告的兒子也住在鄭慶章家，鄭慶章說他出國不在，我要送東西到鄭慶章家，由被告收，被告會處理，鄭慶章有說他跟被告同居；我沒有主動問過鄭慶章與原告的婚姻狀況為何，朋友之間不會去問家務事，我剛才所述鄭慶章有提過他跟原告的婚姻還是存在的，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年；鄭慶章有跟我說他與被告一起去大陸廣東湛江，那是被告的老家，鄭慶章沒有跟我說他會去漳州，鄭慶章只有跟我說，如果時間可以，可能會到被告老家外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被告是否知悉鄭慶章在大陸有配偶，我沒有問過這件事等語明確，顯難依此逕認被告對於原告、鄭慶章間仍有婚姻關係乙節具有認知。是證人甲○○前揭證言，無從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憑據。
　⒋此外，原告對於被告、鄭慶章確有共同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行為而情節重大之有利於己事實，復未提出確切證據證明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186號
原      告  康毓萱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  人  張浚泓律師
被      告  劉春玲    
訴訟代理人  張景琴律師
            趙若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關係條例）
    並未規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民事事件管轄權，
    則就具體事件，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應類推適用我國民事
    訴訟法管轄之規定。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
    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因侵權
    行為涉訟者」，包括本於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訴訟。至
    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
    皆屬之，即除實行行為地外，結果發生地亦包括在內。又按
    兩岸關係條例係為規範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
    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定，兩岸關係條例第1條可資參
    照。而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
    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
    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
    之。為兩岸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第50條所明定。查本件
    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此觀卷附鄭慶章之戶籍謄本、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
    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內字第277號公證書即明。又原
    告主張訴外人即其配偶鄭慶章與被告間有後述侵害原告配偶
    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
    對被告之本件請求，核屬因侵權行為涉訟，且依原告主張被
    告、鄭慶章之侵權行為地亦兼括在臺中市大甲區。依前開說
    明，本件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有
    管轄權，並依上開兩岸條例第50條之規定，本件準據法應依
    中華民國之法律。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鄭慶章於民國82年3月26日在大陸
    地區福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
    外人康誌龍，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原
    告曾與鄭慶章在臺定居數年，其後二人為經營事業，乃約定
    由原告攜子康誌龍返回大陸地區定居操持公司事務，鄭慶章
    則留臺處理接洽業務，並以每月一次之頻率往返臺灣、大陸
    地區，惟鄭慶章自109年起無故未再至大陸地區與原告及康
    誌龍團聚。原告、鄭慶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知悉鄭慶
    章為有配偶之人，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
    被告、鄭慶章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出遊、性
    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侵害原告配偶身
    分法益（即原告基於鄭慶章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下同）而
    情節重大之行為，期間鄭慶章甚且將其於106年3月15日拍賣
    取得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中
    市○○區○○路000巷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
    贈與被告，在鄭慶章贈與系爭房地前之租金收入亦交由被告
    收取，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被告對原告自應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
    。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50萬
    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與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雖有逾越一般社會
    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並自103年6月至110年5月同居，
    期間曾數次出遊及發生性行為。然被告主觀上認為鄭慶章係
    已離婚之人，被告並無認知原告、鄭慶章間婚姻關係仍存在
    之主觀歸責事由。
　㈡再者，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出資97萬元、鄭慶章出資406,000元
    ，共同於106年3月8日法院拍賣程序中拍定購入，因故先將
    系爭房地登記在鄭慶章名下，後於111年間，被告與鄭慶章
    以400,000元達成共識即由被告陸續匯款給付共40萬元予鄭
    慶章，鄭慶章乃同意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
    又當時鄭慶章向被告表示形式上以「贈與」為登記名義辦理
    移轉登記可以節稅，被告乃同意由鄭慶章於111年3月16日以
    「贈與」名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告名下，然實
    質上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先出資97萬元，後又將40萬元給付給
    鄭慶章，是屬自行出資有償購買，並非原告所指係由鄭慶章
    贈與被告，且被告與鄭慶章亦因系爭房地交惡，終致分手。
　㈢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⒉如受不利益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下列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
    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
    內字第277號、（2015）漳證民內字第1167號公證書、鄭慶
    章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原證2、3、4），並有內政部移
    民署113年8月27日復本院函附原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在卷
    可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⒈訴外人鄭慶章先前有另一配偶即訴外人張玉珠，鄭慶章、張
    玉珠已離婚。鄭慶章並於82年3月26日與原告在大陸地區福
    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外人康
    誌龍，被告、鄭慶章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
    原告、鄭慶章迄今仍為夫妻關係。
　⒉原告自101年1月1日起至113年8月25日止之該段期間，僅於11
    2年12月25日入境臺灣地區、於同年月28日出境。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
    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
    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
    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
    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
    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
    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
    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3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
    之該段期間，其等二人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
    出遊、性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行為，
    被告固不否認其於該段期間與鄭慶章有為該等行為之客觀事
    實，惟以前詞置辯。且查：
　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
    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
    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準此，基於婚姻關係而生之配偶身分法益，亦屬
    應受保護之法益，倘配偶之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之行為，
    該行為若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且情
    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同侵害配偶身分
    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配偶，自
    得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賠償。又共同侵權行為，
    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
    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
    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換言之，就本件而言，被告、鄭慶章
    須為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始足當之（
    即原告之本件主張若有理由，被告、鄭慶章對原告須負共同
    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其中一人賠償原告後，被告、
    鄭慶章內部間就該連帶債務亦有求償權問題），先予敘明。
　⒉原告於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並無入境臺灣地
    區，且鄭慶章先前另有與他人離婚之情形乙節，有如前述。
    又被告之子即證人丙○○（92年次）大約就讀小學五年級期間
    ，鄭慶章在其臺中市大甲區住處曾提及其之前有段婚姻，但
    已經離婚了，鄭慶章有單獨向證人丙○○講過此事，鄭慶章於
    證人丙○○及其哥哥、弟弟、媽媽（即被告）均在場時亦有講
    過此事，鄭慶章並說其可以來照顧被告及證人丙○○等三個孩
    子，被告亦曾向證人丙○○提及鄭慶章前面有兩任老婆，都已
    經離婚；證人丙○○原來係反對被告與鄭慶章交往，後來鄭慶
    章確實蠻照顧證人丙○○等家人，有減輕被告負擔，證人丙○○
    對鄭慶章有好感並曾向鄭慶章問及為什麼不要跟被告結婚，
    鄭慶章向證人丙○○說如果結婚會很麻煩，被告原來之家庭補
    助就無法申請；被告、鄭慶章交往期間，被告晚上會帶證人
    丙○○的弟弟到鄭慶章家睡，證人丙○○則於每週六、日晚上會
    至鄭慶章家吃飯聊天，從被告、鄭慶章交往初期到分手，證
    人丙○○沒有在鄭慶章家看過任何女性或者女性用品，證人丙
    ○○的弟弟也沒有說過有在鄭慶章家看過任何女性或非被告所
    有之女性用品等情，業據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在卷。
    衡諸被告、鄭慶章前揭交往期間，原告未曾入境臺灣地區，
    鄭慶章先前確有離婚紀錄，再佐以證人丙○○前揭親自見聞鄭
    慶章與被告交往之過程，依證人丙○○當時之年齡、記憶深刻
    之原因、情緒感受轉折過程，核與常情相符，堪認證人丙○○
    前揭證言應屬非虛，堪予憑採。則鄭慶章乃以已離婚者之身
    分形象與被告交往，進而博得被告及被告兒子好感，融入被
    告母子之生活，應堪認定。於此情形，倘認被告知悉原告、
    鄭慶章間婚姻關係仍繼續存在而具故意或過失等主觀歸責事
    由，尚屬速斷，自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⒊至於鄭慶章之友人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我曾經
    在鄭慶章大甲的家，我送東西去之後，會在那裡泡茶，我有
    問鄭慶章說這次去大陸，是否也要去漳州你老婆那邊嗎，鄭
    慶章說對，這次行程也會回漳州，乙○○也在場，這件事情也
    很久，至少為7、8年前，上述的情形，至少有兩次；我有看
    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就坐在那邊
    聊天，這樣的情形有1、2次，這兩次大約都與現在相隔約7
    、8、9年前的事等語。惟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同 時結證
    ：鄭慶章跟我說原告是鄭慶章的老婆，距離現在差不多有10
    幾年前的事；我最後一次是在鄭慶章大甲的家看過康小姐，
    距離現在至少有超過15年，沒有再看過原告；我沒有看過原
    告後，鄭慶章跟我說他安排原告回大陸漳州做業務，所以原
    告就沒有在台灣，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幾年了；我
    看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聊天的時候
    ，是聊生活及新聞這些事情，我在的時候，沒有聊過鄭慶章
    在大陸的老婆；我認識被告大約有8 、9年時間，我要拿東
    西到鄭慶章的家請他加工，在鄭慶章家裡，鄭慶章介紹我認
    識被告，鄭慶章有說被告都住在鄭慶章家，被告的兒子也住
    在鄭慶章家，鄭慶章說他出國不在，我要送東西到鄭慶章家
    ，由被告收，被告會處理，鄭慶章有說他跟被告同居；我沒
    有主動問過鄭慶章與原告的婚姻狀況為何，朋友之間不會去
    問家務事，我剛才所述鄭慶章有提過他跟原告的婚姻還是存
    在的，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年；鄭慶章有跟我說他
    與被告一起去大陸廣東湛江，那是被告的老家，鄭慶章沒有
    跟我說他會去漳州，鄭慶章只有跟我說，如果時間可以，可
    能會到被告老家外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被告是否知悉鄭慶
    章在大陸有配偶，我沒有問過這件事等語明確，顯難依此逕
    認被告對於原告、鄭慶章間仍有婚姻關係乙節具有認知。是
    證人甲○○前揭證言，無從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憑據。
　⒋此外，原告對於被告、鄭慶章確有共同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
    益行為而情節重大之有利於己事實，復未提出確切證據證明
    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對被告之本件
    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沙簡字第186號
原      告  康毓萱    

訴訟代理人  王文聖律師
複代理  人  張浚泓律師
被      告  劉春玲    
訴訟代理人  張景琴律師
            趙若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關係條例）並未規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民事事件管轄權，則就具體事件，受訴法院有無管轄權，應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管轄之規定。而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為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所明定。所謂「因侵權行為涉訟者」，包括本於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訴訟。至所謂行為地，凡為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即除實行行為地外，結果發生地亦包括在內。又按兩岸關係條例係為規範關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所制定，兩岸關係條例第1條可資參照。而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之。為兩岸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第50條所明定。查本件原告為大陸地區人民，此觀卷附鄭慶章之戶籍謄本、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內字第277號公證書即明。又原告主張訴外人即其配偶鄭慶章與被告間有後述侵害原告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並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告之本件請求，核屬因侵權行為涉訟，且依原告主張被告、鄭慶章之侵權行為地亦兼括在臺中市大甲區。依前開說明，本件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並依上開兩岸條例第50條之規定，本件準據法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
乙、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訴外人鄭慶章於民國82年3月26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外人康誌龍，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婚後原告曾與鄭慶章在臺定居數年，其後二人為經營事業，乃約定由原告攜子康誌龍返回大陸地區定居操持公司事務，鄭慶章則留臺處理接洽業務，並以每月一次之頻率往返臺灣、大陸地區，惟鄭慶章自109年起無故未再至大陸地區與原告及康誌龍團聚。原告、鄭慶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知悉鄭慶章為有配偶之人，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被告、鄭慶章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出遊、性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即原告基於鄭慶章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下同）而情節重大之行為，期間鄭慶章甚且將其於106年3月15日拍賣取得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贈與被告，在鄭慶章贈與系爭房地前之租金收入亦交由被告收取，原告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被告對原告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為此，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原告50萬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與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雖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行為，並自103年6月至110年5月同居，期間曾數次出遊及發生性行為。然被告主觀上認為鄭慶章係已離婚之人，被告並無認知原告、鄭慶章間婚姻關係仍存在之主觀歸責事由。
　㈡再者，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出資97萬元、鄭慶章出資406,000元，共同於106年3月8日法院拍賣程序中拍定購入，因故先將系爭房地登記在鄭慶章名下，後於111年間，被告與鄭慶章以400,000元達成共識即由被告陸續匯款給付共40萬元予鄭慶章，鄭慶章乃同意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又當時鄭慶章向被告表示形式上以「贈與」為登記名義辦理移轉登記可以節稅，被告乃同意由鄭慶章於111年3月16日以「贈與」名義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被告名下，然實質上系爭房地係由被告先出資97萬元，後又將40萬元給付給鄭慶章，是屬自行出資有償購買，並非原告所指係由鄭慶章贈與被告，且被告與鄭慶章亦因系爭房地交惡，終致分手。
　㈢並聲明：⒈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⒉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法院之判斷：
　㈠下列事實，業據原告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八八)核字第09776號證明書、福建省漳州市公證處（1993）漳證民內字第277號、（2015）漳證民內字第1167號公證書、鄭慶章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原證2、3、4），並有內政部移民署113年8月27日復本院函附原告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在卷可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⒈訴外人鄭慶章先前有另一配偶即訴外人張玉珠，鄭慶章、張玉珠已離婚。鄭慶章並於82年3月26日與原告在大陸地區福建省漳州市登記結婚，於同年0月00日生有一子即訴外人康誌龍，被告、鄭慶章嗣於88年4月9日在臺灣辦理結婚登記，原告、鄭慶章迄今仍為夫妻關係。
　⒉原告自101年1月1日起至113年8月25日止之該段期間，僅於112年12月25日入境臺灣地區、於同年月28日出境。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又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參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98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民事裁判，亦同此旨）。本件原告主張被告、鄭慶章自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其等二人有逾越一般社會通念男女正常交往之出遊、性行為及在鄭慶章位臺中市大甲區住處同居等行為，被告固不否認其於該段期間與鄭慶章有為該等行為之客觀事實，惟以前詞置辯。且查：
　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準此，基於婚姻關係而生之配偶身分法益，亦屬應受保護之法益，倘配偶之一方與第三者有不誠實之行為，該行為若足以破壞夫妻間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且情節重大，該第三者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共同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因此受有非財產上損害之配偶，自得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之規定請求賠償。又共同侵權行為，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換言之，就本件而言，被告、鄭慶章須為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始足當之（即原告之本件主張若有理由，被告、鄭慶章對原告須負共同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且其中一人賠償原告後，被告、鄭慶章內部間就該連帶債務亦有求償權問題），先予敘明。
　⒉原告於102年底起至110年5月止之該段期間，並無入境臺灣地區，且鄭慶章先前另有與他人離婚之情形乙節，有如前述。又被告之子即證人丙○○（92年次）大約就讀小學五年級期間，鄭慶章在其臺中市大甲區住處曾提及其之前有段婚姻，但已經離婚了，鄭慶章有單獨向證人丙○○講過此事，鄭慶章於證人丙○○及其哥哥、弟弟、媽媽（即被告）均在場時亦有講過此事，鄭慶章並說其可以來照顧被告及證人丙○○等三個孩子，被告亦曾向證人丙○○提及鄭慶章前面有兩任老婆，都已經離婚；證人丙○○原來係反對被告與鄭慶章交往，後來鄭慶章確實蠻照顧證人丙○○等家人，有減輕被告負擔，證人丙○○對鄭慶章有好感並曾向鄭慶章問及為什麼不要跟被告結婚，鄭慶章向證人丙○○說如果結婚會很麻煩，被告原來之家庭補助就無法申請；被告、鄭慶章交往期間，被告晚上會帶證人丙○○的弟弟到鄭慶章家睡，證人丙○○則於每週六、日晚上會至鄭慶章家吃飯聊天，從被告、鄭慶章交往初期到分手，證人丙○○沒有在鄭慶章家看過任何女性或者女性用品，證人丙○○的弟弟也沒有說過有在鄭慶章家看過任何女性或非被告所有之女性用品等情，業據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結證在卷。衡諸被告、鄭慶章前揭交往期間，原告未曾入境臺灣地區，鄭慶章先前確有離婚紀錄，再佐以證人丙○○前揭親自見聞鄭慶章與被告交往之過程，依證人丙○○當時之年齡、記憶深刻之原因、情緒感受轉折過程，核與常情相符，堪認證人丙○○前揭證言應屬非虛，堪予憑採。則鄭慶章乃以已離婚者之身分形象與被告交往，進而博得被告及被告兒子好感，融入被告母子之生活，應堪認定。於此情形，倘認被告知悉原告、鄭慶章間婚姻關係仍繼續存在而具故意或過失等主觀歸責事由，尚屬速斷，自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⒊至於鄭慶章之友人即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我曾經在鄭慶章大甲的家，我送東西去之後，會在那裡泡茶，我有問鄭慶章說這次去大陸，是否也要去漳州你老婆那邊嗎，鄭慶章說對，這次行程也會回漳州，乙○○也在場，這件事情也很久，至少為7、8年前，上述的情形，至少有兩次；我有看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就坐在那邊聊天，這樣的情形有1、2次，這兩次大約都與現在相隔約7、8、9年前的事等語。惟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同 時結證：鄭慶章跟我說原告是鄭慶章的老婆，距離現在差不多有10幾年前的事；我最後一次是在鄭慶章大甲的家看過康小姐，距離現在至少有超過15年，沒有再看過原告；我沒有看過原告後，鄭慶章跟我說他安排原告回大陸漳州做業務，所以原告就沒有在台灣，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幾年了；我看過康龍誌、乙○○、鄭慶章同時都在鄭慶章的家聊天的時候，是聊生活及新聞這些事情，我在的時候，沒有聊過鄭慶章在大陸的老婆；我認識被告大約有8 、9年時間，我要拿東西到鄭慶章的家請他加工，在鄭慶章家裡，鄭慶章介紹我認識被告，鄭慶章有說被告都住在鄭慶章家，被告的兒子也住在鄭慶章家，鄭慶章說他出國不在，我要送東西到鄭慶章家，由被告收，被告會處理，鄭慶章有說他跟被告同居；我沒有主動問過鄭慶章與原告的婚姻狀況為何，朋友之間不會去問家務事，我剛才所述鄭慶章有提過他跟原告的婚姻還是存在的，鄭慶章跟我講這件事也超過10年；鄭慶章有跟我說他與被告一起去大陸廣東湛江，那是被告的老家，鄭慶章沒有跟我說他會去漳州，鄭慶章只有跟我說，如果時間可以，可能會到被告老家外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被告是否知悉鄭慶章在大陸有配偶，我沒有問過這件事等語明確，顯難依此逕認被告對於原告、鄭慶章間仍有婚姻關係乙節具有認知。是證人甲○○前揭證言，無從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憑據。
　⒋此外，原告對於被告、鄭慶章確有共同侵害原告配偶身分法益行為而情節重大之有利於己事實，復未提出確切證據證明以實其說，自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是原告對被告之本件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宣告之依據，應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
　　不生影響，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沙鹿簡易庭　法　官　何世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暘峰




